附件6

日光山谷收益计算案例

一、背景情况

日光山谷项目位于穆家峪镇阁老峪村，拟使用73.8亩集体建设用地。根据目前指标分配方式测算，穆家峪镇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权益指标为17.82公顷（267.3亩）,可满足日光山谷建设指标需求。

二、收益情况

按照本《意见》相关内容，以日光山谷项目为例，收益情况如下：

1.穆家峪镇位于Ⅱ级区片，日光山谷项目为文旅项目，价格为50万元/亩，占地费为13.59万元/亩，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为价格全额的10%。

则区、镇、村三级收益情况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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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家峪镇共有22个行政村，根据目前各村指标（按人口平均分配）情况测算，各村入股比例（实际即人口比例）为：

	村名
	刘林池村
	新农村
	前栗园村
	后栗园村
	沙峪沟村
	大石岭村
	水漳村
	达峪沟村
	荆稍坟村
	羊山村
	南穆家峪村

	指标入股比例
	4.23%
	13.24%
	8.88%
	9.15%
	2.62%
	2.09%
	4.14%
	1.79%
	1.80%
	7.90%
	4.71%

	村名
	北穆家峪村
	九松山村
	西穆家峪村
	阁老峪村
	娄子峪村
	达岩村
	辛安庄村
	荆子峪村
	上峪村
	庄头峪村
	碱厂村

	指标入股比例
	0.96%
	2.58%
	7.28%
	3.37%
	2.12%
	3.89%
	3.34%
	3.39%
	1.82%
	5.09%
	5.61%


各村收益所得为：

	村名
	刘林池村
	新农村
	前栗园村
	后栗园村
	沙峪沟村
	大石岭村
	水漳村
	达峪沟村
	荆稍坟村
	羊山村
	南穆家峪村

	各村股份收益（万元）
	78.44 
	245.53 
	164.67 
	169.68 
	48.59 
	38.76 
	76.77 
	33.19 
	33.38 
	146.50 
	87.34 

	村名
	北穆家峪村
	九松山村
	西穆家峪村
	阁老峪村
	娄子峪村
	达岩村
	辛安庄村
	荆子峪村
	上峪村
	庄头峪村
	碱厂村

	各村股份收益（万元）
	17.80 
	47.84 
	135.00 
	62.49 
	39.31 
	72.14 
	61.94 
	62.87 
	33.75 
	94.39 
	104.03 


假设本项目（73.8亩）存在镇级之间指标交易（10亩）及使用区级机动指标（10亩）情况，收益情况分配情况为：


综上，实际占地村集体和农民占地费收益=867.04万元+135.9=1002.94万元；实际占地镇（53.8亩）收益为1752.58万元；出售指标镇（10亩）收益为251.38万元；区财政收益为319万元+364.1万元（10亩）=683.1万元。

收益总额=50万元/亩*73.8亩=3690万元





占地费（支付村集体和农民一次性土地补偿）=13.59万元/亩*73.8亩=1002.94万元





区政府收取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3690万元*10%=369万元





土地增值收益=3690万元-1002.94万元-369万元=2318.06万元





镇级联营公司所得


=2318.06万元*20%


=463.612万元





入股镇级联营公司的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得=2318.06万元*80% 


=1854.448万元










